
中華民國　年　半年（　月至　月） 單位：隊、人

團隊別

期    底    志　　願　　服　　務　　志　　工　　基　　本　　資　　料

按性別分 按　　年　　齡　　別　　分 按　教　育　程　度　分

計 男 女
國中及以下 大專 研究所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社會福利類團隊

綜合類團隊

團隊別

期   底    志　　願　　服　　務　　志　　工　　基　　本　　資　　料

按　服　務　年　資　分 按　　　身　　　分　　　別　　　分

公教人員 非公教人員
基礎訓練 特殊訓練 在職訓練

現職 已退休 工商界人士 退休人員 家庭管理 學生 其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社會福利類團隊

綜合類團隊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主管轄區內之志願服務團體及實際組訓人力資料彙編。

公 開 類

半 年 報每半年終了後10日內編送

金門縣00鄉(鎮)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隊    
 數   
      
      
      
      
      
      
      
      
      
      
      
      
      
      
      
      
      
      
      
      
      
      
      
      
      
      
      
      
      
      
      
      
      
   

(隊)

具原住
民身分未滿12歲 12－17歲 18－29歲 30－49歲 50－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高中(職)

本期訓練情形 (人次、時)

參加志
工平安

保險人數

領有志願
服務紀錄
冊人數

領有志願
服務榮譽
卡人數1年　

以下

1至
未滿
3年

3至
未滿
5年

5至
未滿
10年

10年
　以
上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主計，1份自存外，1份送縣政府社會處。                                            

          2.本表志願服務志工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及職業之合計、男、女皆應相等（以上資料之統計應包含原住民身分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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